
  

 

 

 

 
 
 

攀科知〔2018〕136号 
 

攀枝花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实施细则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推动攀枝花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提高使

用效率，根据《攀枝花市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方案》

（攀府发〔2017〕39号），制定本细则。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牵头负责全市大

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管理和协调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工作； 

（二）研究制定全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发展规划、政

策措施、标准规范和评价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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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开展全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评价考核工

作。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攀枝花市财政局协同推动全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

共享工作，主要职责是：与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共同开展

全市新购大型科研仪器联合评议工作。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攀枝花市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管理中心受市科学技

术和知识产权局委托，负责全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工作具

体实施，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攀枝花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服务网络管理平台

（以下简称攀枝花市网络管理平台）的建设、维护工作，促进

社会用户与检测单位、分析测试技术人员的互动合作； 

（二）负责攀枝花市网络管理平台与四川省科研设施与仪

器开放服务网络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四川省网络管理平台）的

对接，促进我市大型科研仪器面向全省开放共享，充分利用四

川省网络管理平台的资源为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服务。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市直有关部门是本部门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工

作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攀枝花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政策； 

（二）协调解决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检测单位是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责任主体。

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本单位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相关制度； 

（二）负责本单位资源统计分析，各类数据记载，开放共

享情况总结等； 

（三）负责本单位大型科研仪器的管理和维护； 

（四）负责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 

（五）配合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做好大型科研仪器开

放共享评价考核工作，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章 开放共享与对外服务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检测单位需将应对外开放共享的大型科研仪器纳

入攀枝花市网络管理平台统一管理，公布大型科研仪器目录、

开放共享管理制度、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收费标

准等信息。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检测单位应在新购大型科研仪器完成安装、调试

验收之日起 30工作日内，将大型科研仪器名称、规格、功能等

信息按照统一标准及要求录入攀枝花市网络管理平台。对于不

纳入攀枝花市网络管理平台的大型科研仪器应有正当理由，并

由检测单位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市科学技术

和知识产权局备案。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检测单位提供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务，应当

与用户签订合同，约定服务内容、知识产权归属、保密要求、

损害赔偿、违约责任、争议处理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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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检测单位要建立完善的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服

务情况记录，每季度向攀枝花市网络管理平台报送。 

第四章 评价考核与奖惩机制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会同相关部门建立评

价考核制度，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采取年度评价考核的方式，

对检测单位制度建设、开放程度、服务质量、开放效果等情况

进行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并作为大型科研仪器更新和奖惩

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对检测单位开放情况

的管理和监督职责，协助做好年度评价考核工作。检测单位要

强化法人责任，切实履行开放职责，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考核

评价和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利用财政资金购置大型科研仪器后，不履行大

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义务的，由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整改。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对于评价考核合格的检测单位，根据专业评价

考核结果等级给予后补助。对评价考核结果不合格的检测单位，

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会同有关部门予以通报，并视情节采

取核减检测单位大型科研仪器修缮购置资金、在科技计划（专

项、基金）项目立项时不准购置仪器设备等方式予以约束。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本细则由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 30日后施行。 

 

 

 

                 攀枝花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2018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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